
 

 

根據學歷而提供不同入職起薪點的職系 

 

 

 

 職系 招聘部門 

1. 救護主任 消防處 

2. 入境事務主任 入境事務處 

3. 工業主任（懲教事務） 懲教署 

4. 海關督察 香港海關 

5. 懲教主任 懲教署 

6. 警務督察 香港警務處 

7. 消防隊長 （控制）/ （行動） 消防處 

 

 

註： 

1. 除非有關招聘廣告另有訂明，學位持有人如未能在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試卷中取得一級成績，則不會

符合資格獲取學位持有人的起薪點。 
 

2. 申請人應參考擬投考公務員職位所需的要求而決定是否需要報考英文運用及/或中文運用試卷。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 
 


